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2020 年 S311 象西线象山段（K10+100-K12+

000、K14+880-K17+350)路面提升工程已由象山县发展和改
革局以象发改审批[2020]73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象山县公
路管理段，招标人为象山县公路管理段，建设资金来自市级补
助，资金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
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象西线象山段 K10+100-K12+000、K14+

880-K17+350。
2.2 建设规模：本工程实施范围为象西线象山段 K10+100-

K12+000、K14+880-K17+350，工程范围总长度 4.37 公里,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路面“白改黑”81259 平方米，挖除板块并新建
22562 平方米，新建桥梁 1 座，改造桥梁 4 座，新建盲沟 243 米，
绿化种植 13162.9 米，路侧护栏抬高及标志标线等。

2.3 招标控制价：5107.8908 万元。
2.4 计划工期：180 日历天。
2.5 招标范围：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挖除板块，新建桥梁，改

造桥梁，新建盲沟，绿化种植，路侧护栏抬高及标志标线等内
容。

2.6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颁发的公路养护工程二类甲级从业资质，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
审。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1 个标段投标。
3.4 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受到限制当事人资质、资

格等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且处在处罚期的，限制其参与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列入“黑名单”管理范围的其他行政处
理决定，限制其参与投标（具体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甬政发[2014]
119 号）执行。

3.5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
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被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以相关部门
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3.6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产生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前对中标候

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的信息进行查询，若存在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将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织招
标（失信信息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到 2020 年 5

月 7 日 16 时（以下载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超出上
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4.2 招标文件每套下载费用 300 元，售后不退。
4.3 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本网站发布，不另行提

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
责任自负。

4.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者在
网上购买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详
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
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证的通知》。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陈工。

4.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0 年 5 月 9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宁波市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安
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和宁

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象山县公路管理段
地址：象山县丹东街道丹河路 879 号
联系人：柳佳林 电话：0574-59329838
代理机构：宁波建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高新区星海南路 100 号华商大厦 10 楼
邮编：315040
联系人：黄博超、何政毅
电话：0574-27785686

2020年S311象西线象山段（K10+100-K12+000、K14+880-K17+350)路面提升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
G3302250000005465001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2020 年 S318 甬梁线海曙段（K0+900～K8+355)路

面提升工程已由宁波市交通工程管理中心以甬交工管【2020】29
号文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海曙区公路管理段，招标人为
宁波市海曙区公路管理段，招标代理为浙江凯翔工程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项目建设资金为市财政和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工程地点：本工程位于 S318 甬梁线海曙区境内。
工程规模：本工程路线全长 7.455 公里，一级公路标准，其中

K0+900～K7+100 段路基宽度为 41 米，双向六车道，K7+100～
K8+355 段路基宽度为 29 米，双向四车道。

工程预算：14146159 元。
招标范围：2020 年 S318 甬梁线海曙段（K0+900～K8+355)路

面大中修工程范围内的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涵工程、沿线设施
工程、绿化工程和临时工程。

标段划分：数量：1 个。
允许投标的标段数：1 个。
质量要求：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且PQI≥93。
安全要求：合格。
工期要求：2 个月，且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完工。(具体开工日

期以业主或监理工程师开工报告为准，缺陷责任期自实际交工日
期起计算 12 个月）。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交通部

（或省级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养护二类（甲级）从业资质企
业，并在人员、设备等方面满足相应的施工能力（具体要求详见资
格审查条件）。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
3.3、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在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基础信用信息录入并经审核通过。
3.4、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

织或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
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
标。

3.5、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受到限制当事人资质、资格
等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且处在处罚期的，限制其参与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活动；列入“黑名单”管理范围的其他行政处理决定，限
制其参与投标（具体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甬政发【2014】119 号）执行）。

3.6、投标人无违法行为记录（违法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被
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
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7、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总工不得
为失信被执行人。如在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经“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则取消
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4 月 8 日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
人其投标文件作否决投标处理。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4.3 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提
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任

自负。
4.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的交易单

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
信息登记”。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
信息登记办理指南》。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工）。

4.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投标保证金
5.1 金额：不少于人民币 200000 元整，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

式缴纳：
形式一：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温馨提示：此账号仅用于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投标人
汇款成功后可使用已注册交易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保证金管
理系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汇(转)款时，不要采用“宁波同
城实时清算系统”。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20 年 4 月 24 日 16 时（北京时间，以资
金到账时间为准）。咨询电话：0574－87861127（中国银行）。

形式二：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开具，银行保函需
采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格式详见招标文件附件），且应在投标
有效期后 30 天内保持有效，招标人如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
则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备注：1、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电汇形式的，必须从投标人基本
账户汇出；2、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银行保函原件应装
订在投标文件的正本之中；3、将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或由
银行通过账户管理系统打印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复印件编入
投标文件中。

5.2 退还时间详见本章“投标人须知”（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
还）。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招标人不召开投标预备会，不组织现场踏勘，有需要的投

标人自行踏勘现场。
6.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0

年 4 月 29 日 9 时 30 分，开标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
市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见当日公告
栏）。

6.3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
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

bidding.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海曙区公路管理段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雅戈尔大道 1 号
联系人：支老师 联系电话：0574-89297794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凯翔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云彩路 487 号
联系人：徐新宇、余晓勤
电话：0574-88090301

2020年S318甬梁线海曙段（K0+900～K8+355）路面提升工程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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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民生 e 点通，在你们和
热心市民的帮助下，我们这段时间
卖 出 了 近 5000 只 鸡 鸭 。” 昨 日 下
午，四明山区的养殖户沈大姐打来
电话，想通过媒体向社会各界表达
谢意。

受疫情影响，今年，四明山区养
殖户们养殖的母鸡、麻鸭、呆头鸭滞
销了。为了帮助养殖户走出困境，中
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联合宁波供销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余姚供销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推出“四明山鸡鸭产地直
购”活动。活动得到了广大爱心网友
的大力支持，纷纷下单助农解困。

近日，宁波汉雅三江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在得知网友们的这一爱心
善举后，也表示想为助农出一份力。
公司将从购买鸡鸭的爱心网友中抽
取 25 名幸运者，每人赠予 2 张三江
夜游观光券。同时，公司还将赠予每
一位参与助农的网友一张 50 元三
江夜游观光抵用券，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底。

各位网友，本周义买预约通道
已经再次开启，本周三还有一批四
明山母鸡、麻鸭、呆头鸭等待您来购
买。其中，母鸡（活）2-2.5 公斤/只，

售价为 52 元/只；麻鸭（活）1.5-1.75
公 斤/只 ，售 价 为 62/只 ；呆 头 鸭

（活）4.25-4.5 公斤/只，售价为 92/
只。预订的鸡鸭早上现杀，开肚清理

（留心、肝、肫），并用冰块和泡沫箱
打包配送。

预订方式：
微信搜索“nb81850”，关注“宁

波 e 点通”，发送“鸡鸭”两字获取活
动相关信息，按提示报名、付款。

货款支付：
鸡鸭均为配送当天宰杀，为确

保不滞留，需先全额支付货款。
提货方式：
按短信通知中告知的时间，前

往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宁东路 901
号）提取。提货时，需出示通知短信、
付款截图等信息。

特别提醒：
本批母鸡、麻鸭、呆头鸭将于

本周三送达自提点。我们会按照报
名先后顺序发送提货短信，定完即
停止活动。

本次活动不提供现场购买，未
接到短信，务请不要前来提货，敬
请谅解。

（张璐）

宁波爱心企业接力助农行动

购鸡鸭有机会免费夜游三江

“太糟心了！小区围墙外都是
烂泥堆，最高的地方已接近围墙高
度。”网友“xinma”在中国宁波网
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投诉。网友
在帖子中反映，从 4 月 13 日开始，
有人不断地在慈城镇塘家湾悦府小
区围墙外堆放淤泥，还破坏了围墙
外的护栏和绿化。

4 月 15 日，记者前往现场。网
友投诉堆放淤泥的地点位于塘家湾
悦府小区西北侧的围墙外，延绵
500 来米。记者看到，围墙边的淤
泥已被压平，部分淤泥上还铺了一
层黄土，上面已新种了一些小树。
小区西侧一块区域的淤泥层特别
厚，超过了一米，“埋”住了小半
截围墙。

小区居民告诉记者，淤泥前一
天还是散乱堆放的，场面十分壮
观。在居民向相关部门投诉了这一
情况后，才有人平整了淤泥、铺设
了黄土。但是即便如此，居民们依
旧忧心忡忡：“这么大一堆淤泥堆
在围墙边，内侧紧贴小区内部道
路，如果下大雨了，淤泥压垮了围
墙怎么办？”

记 者 进 入 塘 家 湾 悦 府 小 区
内，发现淤泥堆积最厚处的围墙
内侧是小区的主要通道，不少居
民在这条道路上走动。这条道路
与外部绿化带存在 2 米来高的落
差，堆上淤泥层后，内外落差增
加到 3 米左右。

4 月 15 日 下 午 ， 江 北 区 慈 城

镇在相关投诉帖文中回复：我镇
综合行政执法局接到投诉后，第
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置，与属地新
联村、工程实施单位、塘家湾业委
会代表现场进行了协商。同时，我
镇还督促施工单位加强日常管理，
限期对问题进行整改。下一步，我
镇将对该处持续保持关注。

慈城镇新联村负责人表示，这
条道路属于村里的村道，周边不少
小区交付后，这条道路渐渐成了一
条健身步道。为了进一步提升道路
环境，他们打算对该路段的绿化进
行提升。在绿化提升过程中，他们
发现种植层太薄，所以从周边工地
拉了七八车淤泥来增加土壤厚度。
淤泥运到后，由于天色较晚，未及
时做填平处理。

接到举报后，江北区慈城镇综
合行政执法局立即前往现场调查。
该局相关负责人在调查后表示，新
联村的绿化回填项目未经主管部门
审批，该局已责令该村立即清理擅
自铺设的淤泥，消除安全隐患，并
根据 《宁波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对新联村擅自设置淤泥消纳场地的
行为处以 5 万元的行政罚款。同
时，该局还将追溯淤泥来源工地，
明确渣土淤泥的处置责任。

记者从江北区慈城镇综合行政
执法局获悉，4 月 16 日，新联村已
开始开展对清倒淤泥的清理工作，
目前已清理完毕。

（傅钟中 邱韵）

慈城塘家湾悦府突遭淤泥“围城”
新联村未经审批擅自设置淤泥消纳场地被罚5万元

新联村本是好心去提升步道的
景观绿化，却把事情办砸了，不仅
造成了与周边小区居民的“邻里矛
盾”，还被处以了行政罚款。对
此，新联村的村干部觉得有些冤。
他们说，在村里集体土地上做事，
为啥还有那么多规矩？以前都是这
么干的。

这事真的冤吗？其实不然。
首先，塘家湾悦府小区居民的

不满是有道理的。村道虽然是属于
村里的集体土地，但它紧贴小区围
墙，你在上面的任何工程建设，都
会对小区产生影响。在实施绿化工
程前，村里没有对小区居民进行告
知，更没有进行必要的沟通。试
想，如果有人突然在你家门口放上
了大堆大堆与围墙齐高的烂泥，你
是什么感受？更何况，这样粗暴的
堆积行为确实产生了安全隐患。

第二，这样任性而为违反了法
律规定。根据规定，进行绿化回
填、改造，或是其他工程，都必须
经过主管部门的备案审批。不管在
城市还是农村，没有法外之地。如
果此次绿化提升工程经过专业部门
的审批，也不会出现堆淤泥堆出安

全隐患的问题。相关部门对此严格
执法，一点没错。

不少基层执法人员说，我市农
村地区乱搭乱建、乱倒垃圾、侵占
农田的投诉频频出现，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不少村干部、村民还存在

“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老旧思想，
缺乏必要的法制意识和流程意识，
认为在村里的集体土地上、宅基地
上做点自己的事情无需讲这么多规
矩。

无规矩不成方圆。乡村是社会
管理最基本的单元，乡村干部的
言行往往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
他们是否依规依纪依法办事，关乎
百姓的切身利益，也关乎基层的有
序运行。乡村治理法治化，就是要
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法律来管理乡
村事务，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
活动都要依照法律进行，纳入规范
化、法律化的轨道。期待我们的各
乡镇部门能继续加强宣传教育，让
法治意识和流程意识进一步深入人
心。

尊重法律，遵守流程，这是我
们每一个人，尤其是管理者，所应
该做到的。 （傅钟中 海文）

无规矩不成方圆
乡村管理法治化面临高要求

左图：淤泥堆积在墙边，接近围墙高
度。 （网友 供图）

上图：4月16日，新联村开始淤泥的清
理工作。

（慈城镇综合行政执法局 供图）

定点隔离期间
是否有基本工资

编号为“88784”的网友：我 2
月底从湖北来甬，定点隔离了 14
天，3 月 16 日（星期一）开始上班，3
月份总共出勤 12天。公司就给我发
了这 12天的工资，我在隔离期间的
基本工资没有拿到。请问被定点隔
离期间，是否有基本工资？

市人社局：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
者因被采取隔离治疗、隔离观察等
隔离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
职工，企业应当视同提供正常劳动
并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武汉返甬最新政策
现在是怎么样的

编号为“88763”的网友：武汉
返回宁波的最新政策是怎么样的？
是居家隔离还是隔离点隔离？

市卫健委：对 4 月 8 日 0 时起武
汉通道管控解除后武汉地区的来甬
人员，应第一时间转送到综合服务

点，按规定开展核酸和血清学检测
（若持有近 14 天内当地核酸或血清
学检测阴性证明的，可免予检测相
应项目）。在两项检测结果报告出具
前，综合服务点应为武汉来甬人员
安排 1 人 1 间的等候房间；需要留宿
的，应做好对临时留宿人员的服务
工作。核酸和血清学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的，综合服务点工作人员应及
时将人员检测信息汇总后推送给公
安部门，纳入“甬行码”绿码管理，予
以放行；检测结果阳性的，应立即按
有关规定处置。综合服务点工作人
员负责将相关人员信息及检测结果
告知其目的地乡镇（街道）。

小瓶装75%酒精洗手液
能带入地铁站吗

网友“liweixiong”：小瓶装 75%
酒精洗手液能带入地铁站吗？

宁波轨道交通运营分公司：因
酒精洗手液含有酒精成分，根据《关
于宁波市轨道交通禁止和限制携带
物品的通告》中禁止携带易燃液体
规定，该洗手液属于易燃液体，因此
无法携带进站。 （海文）

部门回复精选


